


素质、 法律意识进一步提升， 全体工作人员的法律学习热情进

一步增强。

(二) 加强法治宣传。 为进一步推进我局法治政府建设，

我局加强法治宣传。 一是开展《信访工作条例》 宣传活动。 5 

月 16 日，浮山县 开展 了以“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 全面推

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主题的《信访工作条例》集中宣传活动 。

我局在机关大院门口悬挂了主题横幅、摆放展板、设 立宣传台，

通过LED电子屏幕滚动播放《条例》知识，向广大群众发放《条

例》 手册、 宣传彩页、 纪念水杯、 手袋等方式直接向社会群众

面对面进行宣传。 在宣传现场，信 访局工作人员耐心向群众宣

传《条例》 内容、 解答信访问题、 提供咨询服务，手把手教过

往群众通过微信公众号、 信访投诉平台反映问题。 各乡 (镇)、

各单位也分别在各自机关门口设立了宣传台同步进行了现场

宣传。 他们通过悬挂条幅、 发放宣传资料、 小视频播放、 微信

群转发、 现场咨询、 电子屏播放等方式，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条例》 深入人心。

通过开展宣传活动，让老百姓在遇到问题时，能够找到解决问

题的途径和方法，真正让老百姓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 二是开展宪法宣传日活动。 12月 4 

日， 我局制作了宣传版面， 印制了宣传材料，开展了宣传活动，

活动扎实有效，深入人心，增强了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

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为信访工作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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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化、 规范化、 法制化建设奠定扎实基础 。

(三)健全依法化解纠纷机制。 一是实行县级领导接访制

度。工作日期间每天有一名县级领导到信访接待场所接待群众

来访， 代表县委县政府处理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信访问题。二

是落实县级领导包案制度。对一时难以化解的信访问题及钉子

案、骨头案，采取县级领导包案化解，协调解决信访事项。 三

是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制度。为确保中央和省、 市重大活动

及重要节点期间我县不发生到市、 赴省、 进京上访事件，对全

县的矛盾隐患进行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全面细致的排查，排

查出重点人员和重点群体，对他们反映的信访事项及时予以化

解，确保不发生越级上访。 四是进一步推动访调对接工作。 为

全面贯彻落实全省人民调解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人民调解

在信访矛盾化解中的积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调解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我局充分发挥浮山县

访调对接人民调解委员会作用，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 。

(四) 全力推动法治信访。 在近年来信访制度改革中，实

行诉访分离，改变经常性集中交办、 过分依靠行政推动，通 过

信访启动法律程序的工作方式，可以更好地运用法治方式保障

信访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以信访终结代替司法终结， 实现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与维护司法权威的统一。我们严格落实诉访分离

制度， 将涉法涉诉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事项中分离出来，严格

按照中央制定的《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实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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